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闽市监函〔2023〕107号

答复类别：B类

关于省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
第 1107号建议的答复

何宝平代表：

《关于进一步推进“放管服”提升商标注册审核效能的建议》

（第 1107号）收悉。现答复如下：

一、关于商标审核权限下放问题

根据《商标法》第二条规定：国务院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商标

局主管全国注册和管理的工作。各地商标管理部门无商标注册审

批事权。为方便业务开展，推进商标注册便利化，原工商总局于

2016年印发《委托地方工商和市场监管部门受理商标注册申请

暂行规定》（工商标字〔2016〕168号），在各地方设立商标注

册申请受理窗口，受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委托，代办商标注册

申请受理等业务。

经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批准，我省现设有福州、漳州、泉

州、南平、龙岩、平潭商标业务受理窗口和国家知识产权局福建

业务综合受理窗口等 7个商标业务受理窗口，获准受理商标注册

申请、商标变更、商标转让、商标续展、商标注销、删减商品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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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项目、商标许可备案等 24项商标业务，为申请人就近办理商

标注册申请业务提供了便利。

二、关于优化商标申请制度，打击恶意抢注、囤积商标行为

问题

如建议所提，无用甚至恶意商标申请挤占大量审查资源，妨

害商标健康发展生态。近年来，国家知识产权局高度重视营造风

清气正商标注册管理环境，始终保持严厉打击商标恶意注册高压

态势。2019年《商标法》修订案中增加了“不以使用为目的的

恶意商标注册申请，应当予以驳回”规定；《规范商标申请注册

行为若干规定》中对判断是否属于“不以使用为目的的恶意商标

注册申请”的考虑因素予以细化；《商标审查审理指南》中明确

关于“不以使用为目的的恶意商标注册申请”的审查审理标准。

国家知识产权局先后印发了《关于持续严厉打击商标恶意注册行

为的通知》《系统治理商标恶意注册促进高质量发展工作方案

（2023—2025年）》等文件，要求以“零容忍”态度持续打击

商标恶意注册行为。根据相关工作部署和要求，我局印发了《关

于持续严厉打击商标恶意注册行为实施意见的通知》，持续严厉

打击商标非正常申请和恶意商标囤积行为，推动形成上下联动、

协同治理的工作合力，全力规范商标申请秩序。

2022年，我局组织核查处理国家知识产权局转办的涉嫌违

法恶意商标申请及代理案件线索 9条，均已按时查处并反馈；依

商标权利人申请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请加急审理“熹茗茶业”“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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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压箱底”“漳视直播”等 3件商标确权案件，有力维护市场主

体合法商标权益。

三、关于优化服务，提高审查业务水平问题

2021年，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《商标审查审理指南》，就

商标审查审理各个环节法律适用和标准执行制定统一规范，不断

优化商标注册审查流程，提升审查质量和效率。近年来，虽然打

击商标“恶意申请”“囤积注册”行为、管控重大不良影响商标、

审查审理流程优化、商标注册审签机制改革、深化商标注册便利

化改革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，但离《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》

及《“十四五”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规划》中强调要建立一

流商标审查机构的要求还有距离，离社会公众和市场主体也对深

化知识产权领域“放管服”改革和商标便利化改革的期待也有差

距。加强商标审查员队伍建设以及上述商标审核权限下放、优化

商标申请制度等建议顺应了发展新要求和公众期待，我局将积极

向国家知识产权局各相关司局及时反馈您的宝贵建议，加强沟通

汇报，同时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各项相关立法调研和征求意见中进

一步强调，共同推动构建诚信注册、强化使用、严格保护的良好

商标注册生态。

下一步，我们将结合您的建议，着眼护航企业创新发展需要，

重点做好以下几个方面工作。一是加强规范商标申请注册法治宣

传。多形式多渠道宣传商标法律法规知识，提升知识产权工作舆

论宣传覆盖面。加大对打击非正常申请行为的宣传力度，引导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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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申请人树立按需申请、真实使用、合理保护的正确商标注册意

识，为常态化打击商标恶意注册行为营造浓厚氛围。二是提升商

标业务受理窗口能力水平。指导受理窗口出台更多的便利措施，

不断提升服务质量与水平，打通市场主体享受便捷高效的知识产

权服务的“最后一公里”。三是严厉打击商标恶意注册行为。按

照《商标审查审理指南》规定，严禁不以使用为目的的商标恶意

注册申请行为。及时处置交办、转办的商标恶意注册申请案件线

索，引导市场主体、代理机构和社会公众自觉抵制商标恶意注册

行为。四是充分释放商标领域“放管服”改革红利。积极支持符

合提前审查和审理条件的权利人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加急审

理各类商标确权案件，支持涉及国家利益、社会公共利益和重大

区域发展战略的商标申请人依法提请商标快速审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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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年 4月 28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抄送：省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、省人大常委会财政经济工作委
员会；福州市人大常委会；省政府办公厅。


